
 

 

二 零 二一 年 四月二十二日  委员会第 02 /21 号文件  

讨论文件  

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

可 持续 发展委 员会就 如何 管理即 弃塑胶 物品  

展 开公 众参与  

目 的  

 环 境 局 与 环 境 保 护 署 (环 保 署 )邀 请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(委 员 会 )考 虑 展

开 公 众参 与， 探讨如 何 管理 即弃 塑胶物 品 ，以 便建 议所需 管 理方 法， 从 而

尽 量 减少 该类 物品对 环 境和 可持 续发展 的 影响 。本 文件就 拟 议公 众参 与 的

目标和范畴，胪列环境局与环保署所作建议，以供委员考虑。  

背 景  

2 .  塑 胶 物 料 既 轻 便 又 廉 宜 ， 容 易 塑 造 成 各 式 物 品 ， 常 用 于 日 常 生 活  
1
。

然 而 ，大 量制 造和使 用 塑胶 物品 ，亦是 塑 胶造 成污 染的主 因 ，不 但影 响 我

们 的 生态 系统 ，更会 危 害动 物性 命和人 类 健康 。各 种塑胶 物 品中 ，即 弃 的

对 环 境尤 其有 害，因 为 它们 一般 以价值 甚 低的 塑胶 制成， 难 以分 类和 分 拣

以 供 回收 ，以 致回收 成 本效 益较 低。目 前 ，即 弃的 塑胶物 品 只有 极少 量 能

妥 善 回收 ，大 部分最 终 都弃 于堆 填区甚 或 自然 环境 。即弃 塑 胶物 品的 普 及

亦变相鼓励惯于浪费的生活方式。  

3 .  许多 司法管辖 区早已把 管理即弃 塑胶物品 列为首要 工作，并 已推出各

式 计 划加 以应 对。不 同 司法 管辖 区在管 理 即弃 塑胶 物品方 面 的近 年动 向 ，

载列于 附 件  A。  

4 .  香 港 方 面 ， 二 零 零 九 至 一 九 年 间 本 港 堆 填 区 的 废 塑 胶 处 置 量 激 增

36% ， 同 期 人 口 却 只 增 加  7 . 5% 。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， 堆 填 区 每 日 处 置 大 约

2  320  公 吨 废 塑 胶 ， 约 等 于  155  部 双 层 巴 士 的 总 重 量 。 政 府 一 直 推 广 「 走

塑」文化，并鼓励源头减废； 附 件  B 载列与即弃塑胶物品相关且持续推行

的 措 施。 即使 该等措 施 都能 发挥 各自的 应 有效 用， 我们是 时 候更 进一 步 ，

制 订 长远 计划 以全面 管 理即 弃塑 胶物品 。 过程 中， 我们必 须 动员 社会 各 界

积 极 参与 ，从 而收集 大 众对 管理 方式、 范 畴、 缓急 次序和 时 间表 的意 见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部分 最 常見 的 即棄 塑 膠物 品 包括 購 物袋 、 飲品 樽 、食 品 包裝 、 小膠 袋 、包 裝 、飲 管 、 攪

拌棒和發泡膠外賣容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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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此 ，我 们建 议由委 员 会展 开公 众参与 ， 就如 何管 理即弃 塑 胶物 品集 思 广

益。  

委 员会 公众参 与的内 容  

5 .  现建 议委员会 考虑在公 众参与中 讨论下列 与管理即 弃塑胶物 品相关的

重要事宜：  

( i )  应否管制即弃塑胶物品的使用？  

6 .  日常 生活中使 用的即弃 塑胶物品 种类繁多 。 在香港 ，若按堆 填 区处置

即 弃 塑胶 物品 的重量 计 算， 首三 位是塑 胶 袋、 塑 胶 餐具和 饮 品塑 胶樽 。 我

们 是 区内 率先 管理 废 塑 胶的 地方 之一， 在 逾十 年前 已根据 《 产品 环保 责 任

条 例》 (第 603 章 )，推行塑 胶购物袋收 费计划，规定在货品零售 过程中必

须 就 每 个 派 发 的 塑 胶 购 物 袋 收 取 至 少 五 角 。 政 府 已 完 成 优 化 该 计 划 的 检

讨 ， 确保 该计 划能有 效 减少 塑胶 购物袋 的 使用 。政 府亦正 征 询市 民及 相 关

业 界 的 意 见 ， 以 着 手 管 理 两 类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， 分 别 是 ( a )饮 品 塑 胶 樽 ： 政

府 已 就推 行生 产者责 任 计划 于二 零二一 年 二月 二十 二日展 开 为 期 三个 月 的

公 众 咨 询 ； 以 及 (b )即 弃 塑 胶 餐 具 (即 来 自 全 港 饮 食 店 的 胶 叉 、 胶 匙 、 胶

刀 、 胶筷 、胶 杯、塑 胶 食物 容器 、 胶碟 、 胶碗 、胶 盖、塑 胶 饮 管 和塑 胶 搅

拌 棒 )： 政 府 正 与 饮 食 业 界 商 讨 禁 用 即 弃 塑 胶 餐 具 。 以 上 两 类 即 弃 塑 胶 物

品 的 一 般 规 管 方 式 已 有 方 案 ， 待 咨 询 持 份 者 以 商 定 细 节 后 即 可 执 行 。 此

外 ， 目 前 另 有 其 他 由 业 界 主 导 、 不 属 规 管 性 质 的 措 施 ， 例 如 「 走 塑 走 即

弃 」的推广教育活动 等。  

7 .  除上 述物品外 ， 还有许 多其他常 用的 即弃 塑胶物品 。例子包 括：非 饮

品 类 产品 的塑 胶樽； 派 递服 务、 物流服 务 和电 子商 贸服务 所 用的 包 装 ； 个

人 护 理及 化 妆 用品所 用 的塑 胶； 与食物 及 饮品 相关 的包装 ； 各行 各 业 的 特

有 用 品， 例如 酒店提 供 的盥 洗用 品、零 售 与市 场推 广业使 用 的宣 传物 品 ；

以 及 礼品 包装 、装饰 、 其他 庆祝 用品等 节 庆 和 娱乐 用品。 管 制 该 等物 品 的

使 用 ，而 最 终 目标是 淘 汰 当 中部 分物品 ， 亦是 其他 地方的 常 见做 法。 话 虽

如 此 ，我 们 必 须承认 部 分物 品至 少在可 见 的将 来仍 然无法 淘 汰， 原因 有 许

多 ， 包 括 该 等 物 品 用 于 保 障 人 类 健 康 和 福 祉 (例 如 医 疗 用 注 射 器 和 个 人 防

护装备 物品 )，特别是全球 现正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，又或是 有关

物 品 没 有 其 他 合 理 的 替 代 品 。 若 要 管 制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的 方 式 更 易 令 人 接

受 ， 便 须 在 广 纳民意 后 以 务 实的 态度界 定 管制 范 畴 。社会 各 界必 须明 白 ，

管 制 即弃 塑 胶 物品的 使 用， 目的 并非是 要 全面 禁用 塑 胶， 而 是要 杜 绝 任 意

滥 用塑胶的行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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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为识 别须予处 理的即弃 塑胶物品 ，建议可 订定一套 评估准则 ，并可参

考以下例子：  

准 则  阐 释  例 子  
(a)  是否有替代品 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， 能 以 合

理 的 替 代 品 取 代 塑 胶 作

为制造物料。  

以 棉 袋 取 代 即 弃 塑

胶袋  

(b)  随处弃置／进

入海洋环境的

机会  

轻 便 的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随

处 弃 置 的 机 会 较 大 ， 因

而 对 海 洋 环 境 造 成 更 大

威胁。  

胶 袋 和 塑 胶 包 装 是

常 见 的 海 洋 塑 胶 废

物  

(c)  运作需要  某 些 行 业 或 许 必 须 采 用

即 弃 塑 胶 物 品 才 能 满 足

基本运作需要。  

包 裹 铜 线 的 塑 胶 、

塑 胶 喉 管 、 储 存 化

学品的塑胶容器  

(d)  健康影响  基 于 卫 生 理 由 ， 要 淘 汰

医 疗 相 关 的 即 弃 塑 胶 物

品或更困难。  

口 罩 、 注 射 器 、 个

人防护装备  

(e)  可回收程度及

回收出路  
部 分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由 价

值 甚 低 和 难 以 回 收 的 塑

胶 制 成 ， 未 能 轻 易 分 类

和分拣以供回收。  

塑胶包装  

 

( i i )  应以什么方式管理即弃塑胶物品？  

9 .  按 照 项 目 ( i )下 所 列 准 则 ， 便 可 识 别 一 批 须 予 处 理 的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(下

称 「 目 标 物 品 」 )。 由 于 涉 及 的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种 类 繁 多 ， 故 此 必 须 订 定 缓

急 次 序， 让市 民有时 间 逐步 改变 使用该 等 物品 的习 惯。在 公 众参 与的 这 部

分，我们建议搜集公众对以下事项的意见：  

 ( a )  应以什么方式 (自愿或规管 )管理项目 ( i )下识别的即弃塑胶物品；  

 ( b )  哪类塑胶物品 (例如在堆填区处置量较高者 )须及早处理；以及  

 ( c )  哪类塑胶物品较易受管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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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对于 项目 ( i )下 识别的每 种目标物品，社会 各界须考虑在管制 上究竟应

采 取 规 管 措 施 (一 般 涉 及 收 费 、 禁 令 、 产 品 须 符 合 的 要 求 等 )、 非 规 管 措 施

(例 如自愿 约章、教 育活动 )，抑或分 阶段方 式 (即由非 规管措 施逐步变成规

管 措 施 )。 其 他 地 方 的 经 验 显 示 ， 规 管 措 施 较 常 用 于 管 制 塑 胶 购 物 袋 、 饮

品 塑 胶樽 、酒 店提供 的 即弃 盥洗 用品、 氧 降解 塑胶 等。可 是 ，推 行规 管 措

施一般需时较长，必须留意。  

1 1 .  上文第 6 段提到本港早已设立制度规管塑胶购物袋。塑胶购物袋收费

计 划 自 二 零 一 五 年 起 全 面 推 行 后 ， 塑 胶 购 物 袋 的 堆 填 区 处 置 量 已 下 跌

25%。 我 们 建 议 藉 是 次 公 众 参 与 ， 搜 集 市 民 的 意 见 ， 研 究 如 何 优 化 现 行 计

划 ， 例如 检讨 现有的 豁 免范 围和 每个塑 胶 购物 袋收 取五角 的 收费 水平 ， 以

维持计划的成效。  

( i i i )  环保生活方式— 公众接受程度  

1 2 .  经 过 多 年 宣 传 和 教 育 ， 公 众 普 遍 已 经 非 常 熟 悉 「 惜 物 、 减 废 」 的 概

念 ， 乐意 实践 更环保 的 生活 方式 。「自 备 购物 袋」 是最深 入 民心 和广 为 实

践 的 环 保 概 念 之 一 ， 「 自 携 水 樽 」 (使 用 可 重 用 水 樽 与 饮 水 机 )而 非 购 买 包

装 饮 品， 则是 另一日 趋 普及 的生 活习惯 。 我们 建议 借助是 次 公众 参与 ， 进

一步推广环保生活方式。  

1 3 .  上 述 自 备 ／ 自 携 措 施 ， 并 无 要 求 公 众 承 担 任 何 额 外 成 本 (或 极 其 量 只

须 承 担 最 低 成 本 )。 事 实 上 ， 在 推 广 环 保 生 活 方 式 时 ， 甚 少 强 调 可 能 须 付

出 更 多 这 一 点 ， 唯 一 例 外 是 塑 胶 购 物 袋 征 费 ， 因 该 项 征 费 属 经 济 抑 制 措

施 ， 旨在 使公 众减少 使 用塑 胶购 物袋。 然 而， 就即 弃塑胶 物 品而 言， 若 以

其 他 原料 生产 或以其 他 产品 取代 该等物 品 ，便 很可 能会招 致 额外 成本 。 塑

胶 的 生产 成本 低廉， 事 实上 是即 弃塑胶 物 品在 市场 上大受 欢 迎的 原因 。 在

推 动 公 众 共 同 管 制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时 ， 有 必 要 让 公 众 得 知 在 成 本 方 面 的 影

响 。 在 公 众 参 与 的 这 部 分 ， 我 们 建 议 就 项 目 ( i i )下 考 虑 的 方 式 和 大 众 实 践

环保生活方式所衍生的下列各项成本相关事宜，搜集公众意见：  

 ( a )  公 众 是 否 愿 意 为 减 少 使 用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而 承 担 额 外 成 本 ， 其 形

式可能是法定征费或使用替代原料／产品的成本；  

 ( b )  公众如愿意，则可接受的额外成本幅度为何；以及  

 ( c )  消 费 者 选 择 「 较 环 保 」 产 品 时 的 考 虑 因 素 (例 如 产 品 能 否 再 用 、

有 没 有 采 用 「 环 保 物 料 」 、 包 装 是 否 环 保 、 品 牌 对 「 环 保 责

任」的取态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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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公众 对上述问 题的回应 ，与设计 合适工具 以管制即 弃塑胶物 品息息相

关 。 有关 回应 尤其有 助 评估 公众 对收费 等 更严 格措 施的接 受 程度 。在 业 界

为 保 护环 境而 设计／ 研 究即 弃塑 胶物品 的 替代 品时 ，公众 愿 意承 担的 额 外

成本幅度亦极具参考价值。  

公 众参 与的对 象及模 式  

1 5 .  管制 即弃塑胶 物品，定 必影响普 罗大众的 日常生活 ，是次公 众参与自

然 应 以市 民为 主要对 象 。话 虽如 此，许 多 行业 亦须 采用即 弃 塑胶 物品 ， 故

应 在 有需 要时 咨询业 界 。我 们也 建议以 额 外方 式搜 集公众 意 见， 例如 进 行

随 机 电话 调查 ，并继 续 探访 学校 以听取 青 少年 的意 见。再 者 ，由 于我 们 建

议 借 助是 次公 众参与 推 广环 保生 活方式 ， 因此 《公 众参与 文 件》 应行 文 浅

白 ， 配上 吸引 的图像 ， 并辅 以有 趣的事 实 资料 及环 保要诀 ， 以达 到教 育 目

的。  

未 来路 向  

1 6 .  如委员赞同公众参与议题及内容的上述建议，我们会展开以下工作：  

 ( a )  委 任 计 划 总 监 ， 协 助 委 员 会 监 督 整 个 公 众 参 与 过 程 、 拟 备 咨 询

文 件 、 搜 集 并 分 析 收 到 的 意 见 ， 以 及 聘 用 服 务 提 供 者 进 行 随 机

电话调查以搜集公众意见；   

 ( b )  委 员 会 辖 下 的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会 提 供 意 见 ， 以 助 拟 备 《 公 众 参 与

文 件 》 、 为 公 众 参 与 推 行 公 众 互 动 阶 段 和 在 考 虑 所 得 意 见 后 制

订建议；以及  

 ( c )  制订宣传及公众教育计划，以配合公众参与工作。  

公众参与的主要行动时间表载于 附 件  C。  

征 询意 见  

1 7 .  请委员考虑上述建议 。  

环 境局 ／环境 保护署  

二 零二 一年四 月  

 


